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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 2021 年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奖励工作

的通知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

为深化我校研究生教育评价改革，鼓励研究生积极投身科研

与实践，进一步激发研究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根据《中南财

经政法大学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奖励办法（试行）》（中南大研字

〔2021〕3号），决定开展 2021 年研究生科研与实践优秀成果奖

和先进个人评选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研究生科研与实践成果入库填报工作

（一）填报对象：具有我校正式学籍的在校研究生。

（二）学生填报程序：研究生个人登录“研究生管理信息系

统（师生端）”，进入“成果库”模块，按成果类别分别填报个

人成果。已入库成果无需再次填报。填报操作方法详见《研究生

管理信息系统（师生端）简明使用手册》（附件 1）。成果库系

统长期开放，研究生新增成果可随时填报。

（三）学院审核程序：学院指派专门负责老师对填报成果进

行在线审核，审核通过的成果自动进入研究生成果库。在线审核

操作方法详见《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管理端）简明使用手册》

（附件 2）。建议学院定期开展成果审核工作。

（四）研究生成果一经审核入库，长期有效，可用于研究生

奖学金、毕业资格审查等各类事项的申请。所有参加研究生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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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践优秀成果奖评选、科研与实践先进个人评选的支撑成果须

通过入库审核后，方可参加评选。

二、研究生科研与实践优秀成果奖和先进个人评选工作

2021 年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奖励以优秀成果奖和先进个人评

选的方式进行，具体如下：

（一）评选对象

1.具有我校正式学籍的在校研究生和毕业两年内的研究生。

2.已成功申报 2020 年及以前科研与实践成果奖励或科研奖

学金的项目，不参加此次研究生优秀成果奖评选。

（二）评选项目、奖励标准及指标分配

研究生科研与实践优秀成果奖和先进个人评选的奖项包括：

优秀科研成果奖、优秀实践成果奖、十佳科研与实践之星（科研

类）和十佳科研与实践之星（实践类）。评选项目、奖励标准及

拟奖励数目如下：

评选项目 奖励标准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名额 奖金 名额 奖金 名额 奖金

优秀成果奖
优秀科研成果奖

30 3000 100 2000 180 1000
优秀实践成果奖

先进个人
十佳科研与实践之星（科研类）

10名，每名奖金 3000 元。
十佳科研与实践之星（实践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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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院（中心）推荐名额见《2021 年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奖励

推荐名额分配表》（附件 3）。

优秀成果奖（含优秀科研成果奖和优秀实践成果奖）一等奖

经学院（中心）推荐、学校组织专家评审差额产生；二等奖由各

学院（中心）自主评定产生的项目和参评一等奖但未入选的项目

组合而成；三等奖由各学院（中心）自主评定产生。

先进个人（含十佳科研与实践之星（科研类）和十佳科研与

实践之星（实践类））经学院（中心）推荐、学校组织专家评审

差额产生。

（三）评选条件

按照《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奖励办法（试

行）》（中南大研字〔2021〕3号）执行。

（四）工作程序

1.个人申报

个人申报分线上成果申报和线下申报（请）表填报两步：

（1）线上成果申报：申报优秀成果奖的研究生，通过研究生

管理信息系统“成果奖励申报”模块进行在线申报，用于参评的

成果只能从成果库中提取，操作方法参见附件 1。申报先进个人

的研究生，通过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成果库”模块打印《科研

与实践成果个人情况表》报送至本学院（中心），电子版同步报送。

（2）线下申报（请）表填报：参加评选的学生将填写好的《中

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1 年研究生科研与实践优秀成果奖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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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或《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1 年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先进

个人申请表》（附件 5）报送至本学院（中心），电子版同步报送。

2.学院（中心）审核、评选、公示和材料报送

（1）各学院（中心）指派专门负责老师在研究生管理信息系

统系统中对申报奖励的成果进行审核。

（2）各学院（中心）组织专家对上报纸质材料集中评审，根

据实际情况通过专业评议、现场答辩等方式确定优秀成果奖一等

奖推荐名单、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和三等奖获奖名单、十佳科研与

实践之星推荐名单。

（3）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推荐名单、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和三等

奖获奖名单、十佳科研与实践之星推荐名单须在全院（中心）范

围内以网络等形式公示 3个工作日。

（4）经公示无异议后，请各学院（中心）于 6月 9 日（周

三）17：00 前将以下材料纸质版报送至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

作部研究生管理办公室（104 室），电子版通过 OA系统同步报送。

①《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1 年研究生科研与实践优秀成果奖

申报表》（附件 4，仅需提交一等奖推荐成果的申报表）。

②《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1 年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先进个人申

请表》（附件 5）。

③《XX 学院/中心 2021 年研究生科研与实践优秀成果奖汇总

表》（附件 6）

④《XX学院/中心2021年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先进个人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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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⑤《科研与实践成果个人情况表》（word 版，仅需提交先进

个人推荐人选的情况表）

3.学校审核、评选、公示和发放奖励

（1）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审核各学院（中心）优秀

成果奖二等奖和三等奖获奖名单。

（2）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组织专家集中评议，确定

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十佳科研与实践之星获奖名单。

（3）获奖名单在全校范围内公示 3个工作日。经公示无异议

后，报学校研究生奖学金评审领导小组批准。

（4）经学校研究生奖学金评审领导小组批准后，研究生院、

党委研究生工作部为获奖项目和获奖研究生发放获奖证书，奖金

一次性发放至相应研究生账户。

（五）相关说明

1.参评成果应在 2021 年 5月 30 日前（含当日）取得。

2.本项工作以奖励研究生高水平科研与社会实践成果为主，

各学院（中心）要严格把控评选标准，真正取得选树典型、奖励

先进的效果。

3.各学院（中心）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本单位专业认可的期

刊目录和社会实践项目目录，排除在掠夺性期刊发表的论文参与

评选。

4.申请研究生优秀成果奖的以项目为单位进行申报，一个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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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填报一张《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1 年研究生科研与实践优秀成

果奖申请表》。

5.以合作项目申请研究生优秀成果奖的，由一名主要负责的

学生统一申报即可，申报表上需成果持有者都签名。

6.毕业两年内研究生只需走线下申报程序，相应培养单位严

格做好把关和审核。

7.优秀成果奖推荐项目若为合作项目，由项目负责人按贡献

度协商团队其他所有成员形成奖金分配方案报各学院（中心）审

核。参评一等奖的项目应提前做好一二等奖两种奖金分配方案，

第一次报送时报送一等奖金分配方案；若参评一等奖未入选而被

评为二等奖的，研究生管理办公室再另行通知报送二等奖金分配

方案。

三、工作要求

各学院（中心）要高度重视研究生科研与实践优秀成果奖和

先进个人评选工作，精心部署、认真组织、大力宣传、加强指导、

严格审核、规范程序，保证此项工作公正、公平、公开，切实保

证入库及评选结果的真实性、有效性。

联系人：曹运波 88386550

附件：1.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师生端）简明使用手册

2.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管理端）简明使用手册

3.2021 年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奖励推荐名额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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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21 年研究生科研与实践优秀成果奖申报表

5.2021 年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先进个人申请表

6.2021 年研究生科研与实践优秀成果奖汇总表

7.2021 年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先进个人汇总表

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2021 年 5月 21 日


